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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建筑垃圾分拣中心委托运营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招标需求文件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长宁区建筑垃圾分拣中心委托运营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招标人名称：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二、项目预算金额
项目预算金额为4215.8887万元人民币（一年），一共由两部分组成：
1、进场分拣费：2278.0672万元。结算单价限价58.88元/吨，分拣量暂估38.69万吨/年（1060吨/日）。
2、资源化利用费：1937.8215万元。结算单价限价62.46元/吨，资源化利用量暂估31.025万吨/年（850吨/日）。
预算价为暂估价格，以参考垃圾量及其对应结算单价进行估算，具体金额以上海市建筑垃圾查询计量系统为准按实及对应的规则结算。进场分拣费和资源化利用费结算单价均为最高限价，需以参考暂估垃圾量为基数进行投标竞价。
三、项目内容
（一）项目背景
根据《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7号）、《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绿化市容局制定的<长宁区装修垃圾处理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府办﹝2019﹞2号）等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加强长宁区装修垃圾管理工作，规范区内装修垃圾运输、中转、分拣等处置活动，我区于2019年7月起实施区域装修垃圾专营管理模式，建设长宁区建筑垃圾分拣中心（以下简称“分拣中心”）作为区内建筑垃圾的中转分拣场所，目前仅限于区内装修垃圾及拆违垃圾（或其它由采购人认定）的中转分拣使用。
“分拣中心”位于长宁区泾力西路860号（长宁区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西侧、苏州河南侧），于2017年7月启用，占地8400平方米，厂房及管理用房共计4024平方米，配套水电、称重地磅等设施。“分拣中心”自启用运营以来，按照“企业运营、政府监管”的原则，由长宁区废弃物管理所驻地监管，委托专业管理单位负责作业区域运营管理工作。“分拣中心”的启用和关停依据市、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的专项规划为准。
（二）项目需求
本项目主要为负责“分拣中心”的日常运营管理，并按要求进行全区装修垃圾和拆违垃圾（或其它由采购人认定）的进场分拣、资源化利用工作，保证区内装修垃圾和拆违垃圾（或其它由采购人认定）的物流正常。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中所涉及的拆违垃圾，根据《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7号）、《长宁区违法建筑拆除工作机制》（长拆违办﹝2024﹞3号）相关规定，可以按照装修垃圾处置和纳入政府托底保障范围的有关要求进行处置。
其它由采购人认定的需要中标单位进行分拣及资源化利用的废弃物。
本项目中所涉及的资源化利用，是指“分拣中心”通过二次分拣及破碎等生产后，产生的石粉、石料、骨料等可用于直接生产再生砖的资源化材料。
四、项目具体要求
（一）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经营范围有“城市建筑垃圾处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内容。
2、有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资格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3、有规范的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渠道（资源化利用自营单位或合作单位），关联的资源化利用场站需具备持续运营能力，并符合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相关部门要求，资源化消纳能力不低于600吨/日，且应有“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备案证（砌块、砖）”资格证书，产量应满足我区的资源化利用量。
4、有同等规模的分拣中心运营服务经验，有匹配本项目规模的必要工种的正式职工，必要工种应具备相应的资格要求，可包括但不限于：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装载机施工作业操作证、挖掘机施工作业操作证。
5、为了保证本项目的正常开始运行，投标人各类资格证书有效期不得少于3个月，若不满3个月，投标人应提供相关主管部门准许其延期的相关证明材料。且在本项目运营服务期限内，投标人均应保持其资格证书的有效性，若由于投标人原因导致项目无法正常运行，投标人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招标人因此所产生的损失。
6、投标人应提供履约能力的相关介绍，包括但不限于装修垃圾分拣年处理能力等，需提供相对应的证明材料予以佐证。
7、有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证明（或声明）。
（二）运营要求
1、根据“分拣中心”实际运营需求，除政府出资建造的“分拣中心”及其配套设备以外，运营服务单位应自行配建运营工作所必须的适当建构筑物（含硬质地坪），并配备分拣运输工艺所需的生产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车辆、大件破碎机、压缩打包机、大型铲车、小型挖机、勾机、渣土粉碎机、半自动分拣机、吸尘设备、喷淋设备、场内地磅、消防车、重型自卸车，所有场地配建和设备配备工作应在保证“分拣中心”运营不间断的前提下于2024年12月15日之前完成。
2、配备与长宁区垃圾量分拣运输及运营管理规模相匹配的专业管理、作业人员若干，保证分拣及时、资源化利用全面、场内调度有序、日产日清、无积压；受分拣可扩展场地范围和机械化程度所限，应考虑人工分拣与机械化作业的混合作业模式。
3、“分拣中心”每日开放运营时段为6：00-22：00，全年365天无休；如遇灾害性天气及特殊情况，依市、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相应调整运营时间。
4、根据全区装修垃圾和拆违垃圾（或其它由采购人认定）产生量统计及“分拣中心”运转需求，日进场量大于等于1000吨时，完成的日分拣量应不低于进场量的80%或不低于1000吨（二者取高值）；日进场量小于1000吨时，完成的日分拣量应不低于日进场量。
对于合格进场垃圾，季度资源化利用率应大于等于75%，季度资源化利用率=上季度资源化利用量/上季度垃圾总进场量。
5、为满足“分拣中心”日常运营要求，应提供针对本项目现场探勘后的具体运营实施方案、工作操作流程、安全文明运输方案、服务工作质量承诺、质量管控措施、应急预案等能体现运营管理能力的资料。
6、严格遵守《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7号）、《关于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建筑垃圾运输单位招投标管理办法>、<上海市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吊销程序规定>的通知》（沪绿容规〔2021〕4号）中对中转分拣场所经营单位相关义务的规定条款。
（三）车辆和人员的要求
1、作业车辆外观标识、机动车性能、尾气排放及噪声要求符合国家及上海市规定。 
2、车辆车况完好、车容整洁。
3、投标人应具有本项目所需的专业技术作业人员，且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安全教育及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列出人员名单和相关证书。
4、服务作业人员应统一着装，保持衣帽整齐，佩戴工号牌，且有所属单位明显标识、作业工种等。 
5、服务作业人员应做到安全、规范、文明、卫生，最大幅度减少环境污染和对居民和交通的影响。 
6、安全管理：有完善的安全作业管理制度；每日开工前、完工后做好机械设备安全性检查工作；夜间作业应有照明设施，现场作业人员应穿反光背心或其它具有明显警示作用的工作服；场地内严禁堆放易燃物品，严禁明火作业，灭火器应置于明显位置并在有效期内。
7、环境管理：场地内设置车辆冲洗装置，对进出车辆进行冲洗；设置扬尘监控装置并确保正常使用；分拣出的各类垃圾应分类有序堆放，堆体使用绿网覆盖；设置雾炮机，定时对堆体进行降尘作业。
8、运行管理：场地内设置地磅，对进出车辆进行称重并记录；对进场垃圾及时进行分拣；分拣产生的各类垃圾应分类进行规范处置，并做好台账记录；分拣残渣及时运往末端进行处置。
9、文明作业：收运过程中做到密闭运输，无扬尘、无跑冒滴漏等现象；车辆作业时无扰民现象；无混装混运现象；无群众投诉。
五、结算规则及方式
各类实际处理量以上海市建筑垃圾查询计量系统为准，并经长宁区废弃物管理所确认后纳入结算。
（一）按实支付（月度）
1、进场分拣费按月支付，当月对上月已完成工作量进行认定后支付上月费用。
2、资源化利用费按月支付，当月对上月已完成工作量进行认定后支付上月费用。
（二）考核（季度）
每季度首月对上季度进行考核，要求资源化利用率大于等于75%，季度资源化利用率=上季度资源化利用量/上季度垃圾总进场量。
1、季度资源化利用率大于等于75%时，当季度首月不扣除上季度考核费。
2、季度资源化利用率小于75%时，多出的资源化利用量不予结算，并按此多出的资源化利用量乘以我区的残渣运输费用单价和残渣处置费用单价扣除（以我区残渣运输合同和残渣处置合同为准）。
（三）考核（年度）
根据《上海市长宁区区属中转设施运营管理考核及服务质量评议办法》开展评议（评议办法根据市、区两级最新要求适时调整），并根据评议结果，将当年度已支付的运营经费按比例扣除考核经费。
六、验收方式和标准
招标人自行验收。项目履约验收工作具体依据项目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执行。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将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程序、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
七、项目周期
2025年1月至2027年12月，招1年、续2年，合同每年一签。根据市、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随时终止合同或调整运营场地。
八、承诺要求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声明，在参与投标前已被告知：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可能因执行有关部门意见或对运营场地调整等原因而随时要求终止合同。现承诺，如发生因上述原因终止合同情形的，投标人自愿承担相应风险，无条件配合并无需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等单位给予任何补偿。


